
 

T-QP14-05 

中國文化大學動火作業安全許可書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承攬作業 

名稱 
 

請購單號 PU 作業期間 
年     月     日起 

年     月     日止 

作業地點 
 作業 

類別 

□電焊    □氣焊    □明火   

□金屬切割□其他              

作業區域的

安全檢測與

必要防護措

施 

1.動火作業區域四周之易燃物品是否已清除或做好必要防護措施。 

  □已清除或做好必要防護措施    □未有易燃物品 

2.火星灑落點是否做好防護措施。 

  □是              □否 

3.切割通風排氣管或化學管路時，是否先將管內之易燃危險物質清除 

  □是              □否           □不需實施該項作業 

4.承包商是否已自備滅火器在動火作業區域旁警戒備用（須至少一具）。 

  □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否 

5.承包商是否指派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、施工部門人員或消防人員在場監

督？（簽名前請須確實將上述防護措施確認檢查） 

□是         □否     監督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6.特殊作業程序說明： 

廠商 
現場負責人 

（簽章） 
 

公司負責人 

（簽章） 
 

備註 

1.在執行動火作業前，應於三天前向校方提出申請動火作業安全許可。 

2.作業前應指派專人檢查現場，並按實際狀況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及實施作

業監督；若安全防護措施無法繼續維持時，應立即停止工作。 

3.作業區附近的可燃物品必須清除，如有無法搬動之物品，應採用防火毯、

薄鐵皮及其他防火材料覆蓋或阻擋，如有木料可用水淋濕，特別要檢查焊

道背面是否有易燃物品。 

4.切割通風排氣管時，應先清除管內之危險物質。 

5.加強消防訓練，務使全體員工均能熟練操作消防器材。 

6.施工人員須佩帶適當之防護器具。 
 

本校 

承辦人  單位主管  

環安衛中心 
 環安衛中心 

主任 

 

同意作業 □是         □否      

 


